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美國國際事
務民主協會（NDI）日前發表題為「撤回的
承諾：危機中的香港」的報告，聲稱中國中
央「違背」了對香港民主發展和政制改革的
「承諾」，而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是
「違反」了基本法的核心內容，高度自治受
到「干預」云云。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
前在社交平台發帖批評，NDI的報告具誤導
性，不僅沒有交代基本法規定的達至「普
選」的先決條件，亦沒有交代攬炒派企圖癱
瘓香港特區政府的行為，更無視基本法規定
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

梁質疑未提「普選」先決條件
NDI在報告中稱，基本法的一個關鍵組成部

分，是中央對民主發展和政制改革的「承
諾」，讓香港人能夠通過「普選」產生立法會
議員和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帖文中分別引述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條文，表示《聲
明》提到「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而基本法提到
「行政長官由選舉或通過在當地舉行的協商選
出，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及「最終達至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
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質疑有關報告並未向
讀者交代要達至「普選」的先決條件。
他指出，香港特區在2014年嘗試完成普

選，但攬炒派卻堅持以所謂「公民提名」來取
代提名委員會，以及要求取消中央政府的任命
權。他強調，這兩項建議均違反基本法，而中
央和特區政府絕對沒有所謂「撤回承諾」的問
題。
針對報告聲稱，香港人以「有限的」投票

機會和群眾力量來推動「民主」，而該力量
在2019年「達至頂點」，香港人以「創紀錄
人數」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並在區議會
選舉中選出「第一批全民投票的多數派」，
但中國中央政府卻以「嚴厲」的香港國安法
和「民主倒退」的政改作為回應，「背離」
了基本法和《聲明》所作出的承諾。

無交代攬炒派圖癱港府行為
梁振英指出，報告中的敘述有一個重要的空
白，即自區議會選舉後，攬炒派發起了「攬炒
計劃」，企圖通過無差別否決政府議案，包括
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他認為，如果中
央不介入的話，香港可能會進入停頓的狀況。
報告續稱，香港國安法「違反」了基本法

的核心原則，使高度自治的香港「受到中央
政府干預」。梁振英直指該說法錯誤，強調
根據基本法，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
權，包括任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所有主要
官員的權力，以及解釋和修訂基本法的權
力。他並指，對於報告中沒有具體說明違反
了基本法的哪些條款而感到遺憾。
梁振英在帖文的結尾提醒NDI，香港是城市
而非主權國家，英國將香港交還予中國而非香
港人民。他強調，是中央授權香港的行政機關
和立法機關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基本
法管治香港，執政權力並非來自香港人民。

稱中方違港「承諾」梁振英批美NDI報告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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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主席
梁家傑日前在《明報》撰文，聲言該黨創黨
是「以執政為目標」，「有建設性及負責任
地提出政策建議」，現在會「繼續與香港人
同行」「推動社會公義」。多名政界人士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公民黨過去
幾年一直以不同的手段破壞香港，挑戰「一
國兩制」及中央的管治權，並非為香港利
益，而其四處逃竄的黨員，更令其「與香港
人同行」一說顯得十分諷刺。
梁家傑日前以「『執政』迷思 理念常在」
為題在《明報》撰文。文中，他引述公民黨
創黨主席關信基在公民黨成立時稱，作為有
志氣的政黨，應以執政為目標，一方面提升
政黨的志向，更重要的是「有建設性及負責

任地提出政策建議」。
梁家傑稱，自己作為創黨執委之一，理解關

信基的教誨重點在於「有建設性及負責任地提
出政策建議」，並認同要做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他聲言，當年議政、參政環境不如現在「陰
雲密布」，宣稱「以執政為目標」之說好像成
為公民黨的「原罪」，今時今日被「抹黑」為
大逆不道、威脅中央的執政「專權」，是「欲
加之罪，何患無辭」。面對有人主張解散，但
經過黨內多番討論後仍決定保留公民黨，並積
極重整發展方向，繼續「與香港人同行」。

陳勇：黨員潛逃十分諷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批評，公民黨一直

與黑暴及攬炒派同行，縱容及包庇黑暴，更

勾結外部勢力甚至「搞分裂」，有黨員更離
開一眾支持者潛逃到外地，令梁家傑口中所
謂「與香港人同行」的說法十分諷刺。

陳學鋒：非以港利益出發
民建聯副主席陳學鋒表示，公民黨過去一

直沒有阻止黑暴，甚至乞求外國「制裁」香
港，反映出他們的初心並非以香港利益出
發，而是想推翻中央的政權。他認為公民黨
應該要坦誠向中央及香港市民認錯，否則不
會再獲得大眾的信任。

陳志豪：混淆視聽抹黑中央
公民力量成員陳志豪認為，公民黨在過去幾

年成為一股破壞香港的力量，破壞「一國兩
制」、挑戰中央的管治權，黨內成員以不同的
手段阻礙香港發展，種種行為並無考慮到香港
的利益，梁家傑之言是在混淆視聽，抹黑中央。

政界批訟黨早已背離初衷

網煽投白票 警可促資訊下架
涉刑事罪取證舉證非常嚴謹 控方有責證煽惑意圖不會「砌生豬肉」

立法會《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昨日繼續舉行會議，討論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

票」的問題。有議員關注倘有人在海外煽動「投白票」，特

區政府會如何規管，又希望相關法例列明故意犯罪才會干犯

有關罪行。特區政府表示，倘有人透過互聯網傳播煽惑訊

息，特區政府可透過警方要求相關互聯網管理公司將資訊下

架，又強調涉及刑事罪行的取證和舉證都非常嚴謹，按既定

法律原則，控方亦有責任清楚證明有煽惑意圖，不會造成所

謂「砌生豬肉」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昨日會議上，多位議員關注煽
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票」的

問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關注，倘有人在海外呼
籲在選舉中不投票或「投白票」，
特區政府有何方法作規管。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回應
表示，倘有人透過互聯網傳播煽惑
訊息，特區政府可透過警方要求相
關互聯網管理公司將資訊下架。

涉案人來港 政府可拘捕起訴
他續說，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
間，特區政府也採取過類似的做
法，互聯網公司的香港管理人都支
持警方的做法，而若涉案人在境外
犯事後在港出現，特區政府可拘捕
及起訴涉案人。
至於有人在公司內呼籲員工投白
票或不投票的行為，鄧忍光表示，
由於公司並非公眾場合，倘公眾沒
有接收到有關訊息就未必犯法。
九龍東議員謝偉俊關注，在投票時
或有人會以不同原因呼籲他人不投票，
例如因疫情而不要去冒險等，希望政
府應界定清楚煽惑意圖，及在法例中
加上「要視乎背後的意圖」。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則指，「煽
惑」需要是故意犯罪才能構成有關
罪行，建議條文可清楚列明「任何
人若意圖操控或破壞選舉而進行符
合任何一項描述的公開活動」，就
不會引起公眾誤解。
「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則聲
言，「任何方式」的展示包括動作
姿勢等都可以成為煽惑，如呼籲穿
白衣等同投白票，特區政府就可以
隨意截查穿白衣的人，擔心屆時會
出現「砌生豬肉」問題。

曾國衞：構成煽惑門檻很高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回

應表示，有關情況涉及刑事罪行，取
證和舉證都非常嚴謹，而構成煽惑行
為的門檻很高，法庭才會接納。律政
司署理律政專員梅基發指條文清楚列
明控方要證明有煽惑行為，控方有責
任清楚證明有煽惑意圖。
針對政府建議總選舉事務主任可

規定任何目標處所用作投票站或點
票站，任何人若不遵從規定，可被
罰款1萬元，鄧忍光會上解釋，部
分政府資助學校及社福機構，不知
原因「很奇怪地」不肯提供場地，
相信有關罰則有足夠阻嚇作用。

議員指拒借場罰1萬太輕
多名議員均認為罰則太輕。自由

黨主席張宇人表示，估計某些學校
或團體因政治理念而拒絕借出場
地，但這些學校或團體又要接受政
府的撥款資助。九龍東議員謝偉俊
認為，只罰款1萬元，而毋須負刑
事責任，阻嚇力明顯不足，建議政
府直接發信給相關機構，表明「唔
做唔得，（否則）出年（政府資
助）撥款將會有問題」。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認為，若相

關機構拒絕借出場地，完全是缺
乏公德心，應該由立法會教育事
務委員會和福利事務委員會跟
進。拒絕借出場地者在罰款的同
時，更應該公開機構的名字，讓
其付出代價。自由黨議員易志明
更指，政府應直接強制學校、非
政府機構借出場地。
鄧忍光回應表示，有關罰則等同

罰分制度，相信已有足夠阻嚇力。
曾國衞補充，過去確有學校或社福
機構用種種表面上近似合理的原因
推搪借出場地，令政府很難強制要
求借出，現在加入新條款，即使罰
款額不高，但有關行為已屬於違法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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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昨日宣布，會把大角咀海帆道
一幅由兩部分組成的政府用地批予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公署，以便其設立永久辦公室
及附屬設施。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國安公
署對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社會穩定起
着重要作用，由於國安公署涉及很多
敏感的資料，設立永久辦公室有實際
的需要。
特區政府昨日表示，該用地總面積

約11,500平方米，坐落於西南九龍分
區計劃大綱圖內劃作「政府、機構或
社區」的地帶，在該地帶設立駐港國
安公署的辦公室及附屬設施屬經常准
許的用途。
駐港國安公署於2020年7月根據香

港國安法第48條成立。香港國安法第
61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
部門須在駐港國安公署依香港國安法履
行職責時，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駐
港國安公署將依據香港國安法及相關香
港適用法規推展是項建築工程並承擔所
需費用。

葉劉淑儀：商廈或有保安漏洞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表示，香港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國際
城市，同時亦吸引了很多外部勢力在

港「工作」，駐港國安公署有必要設
立大樓，避免香港國家安全出現漏
洞。很多國家都因應保安需要親自興
建大使館，國安公署大樓亦有保安需
要，如果隨便用商業大廈，可能會出
現保安漏洞。

林健鋒：凸顯重要符合需要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林健鋒表示，駐港國安公署依據香港
國安法履行職責，設立永久辦公室有
其必要性，更凸顯其重要性，符合實
質工作需要。
他說，香港國安法是港人的定海神

針，去年6月底實施至今有效堵塞危
害國家安全的漏洞，香港社會基本上
回復穩定，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在國家
安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站穩立
場，共同發聲，繼續為香港長治久安
作出貢獻。

梁志祥：自建辦事處有必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雖

然很多黑暴頭目相繼落網並接受法律制
裁，但外部勢力、「港獨」分子仍然蠢
蠢欲動，企圖等待一個反撲機會，國安
公署的工作任重道遠，預計往後的工作
仍然相當繁重。由於國安工作涉及很多
重要和極敏感資料，更是情報機構的焦
點，自建辦事處有其必要。

海帆道用地供國安公署設永久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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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宣布，將大角咀海帆道一幅由兩部分組成的政府用地批予駐港國安公署，以設立永久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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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予駐港國安公
署的政府用地


